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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法治漫画

警惕“二押”

当前车贷市场竞争激

烈，在考核压力下，类似车辆

“二押”等不规范的操作，也

随着行业发展滋生。部分车

贷平台，明知车辆已经押证，

仍以押车向车主发放贷款，

致使“一车二押”。一旦车主

还款逾期，多家车贷平台将

陷入抵押物即车辆的处置纠

纷。目前，全国多地监管部

门开始严查车辆“二押”贷

款。 勾犇 图 吕岩 文

你问我答

热点回应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马涛 邵建荣

近日，微信朋友圈热传一份学校通

知，通知内容中包括“公交车是学生流动

避难所，要叮嘱孩子遇到危险或歹徒，求

助公交车（司机）”等。对于这则“通知”，

一些家长质疑，这到底是真是假？

据宁波媒体调查，这则朋友圈热门通

知据称是宁波高新区某实验小学老师转

发给家长的。收到这份通知书后，学生家

长陈先生有些疑惑。“之前网上曾传谣，公

交车是失联儿童守护点，如果小朋友找不

到家长了，可以求助公交车司机，后来被

辟谣了。如今，公交车又成了‘流动避难

所’，这两者是一回事儿吗，到底有没有这

种说法？”

事后，有记者向该实验小学老师求

证，得知该校并没有出过类似通知。而记

者在网上搜索得知，关于公交车是“儿童

守护点”这一说法，由来已久，济南、成都、

厦门等地交通部门都曾辟谣过。与公交

车一起被传为“儿童守护点”的，不仅有药

店、银行，甚至还有“链家全国6000家门

店”“顺丰全国快递网点”等地点。

宁波市公交总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称，

并不知道有此类说法，“‘儿童守护点’的

说法肯定是假的，‘流动避难所’更是子虚

乌有。”这名工作人员说，公交车是流动的

服务窗口，文明行车、安全运营是最重要

的。但如果小朋友遇到困难寻求庇护，相

信大多数公交司机会见义勇为。“但将公

交车设为‘流动避难所’，或赋予公交司机

应对歹徒的责任，并不现实，也是不易操

作的。”

宁波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局党委委

员方新年表示，他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

说法，“‘儿童守护点’‘流动避难点’，这些

听都没听说过。”他表示，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对乘客或周边市民施以援手，这是公

交司机应该做的，但应对歹徒这样的事，

“不会下强制性的通知，也超过了公交司

机的能力。”

通讯员 葛象慧 赵婷婷

说起焦亚硫酸钠，很多人会觉得陌

生，但是说起“虾粉”，大多数海岛人一定

知道它。因为新鲜的海虾捕捞上来后，很

多渔民会加上一定分量的“虾粉”，以便于

保存。然而近日，因为在海虾中超量使用

“虾粉”，温岭两名渔民被法院判处拘役。

温岭人蔡某今年45岁，有一艘自己

的渔船，平时靠出海作业营生。去年10

月17日，蔡某驾驶渔船出海进行捕虾作

业，至10月19日，共捕获了150公斤左右

的海虾。捕到虾并清洗之后，为了保鲜，

蔡某让水手王某把“虾粉”撒到这些海虾

上面，再放进船上的冷藏仓库。

10月20日，蔡某把船开回到石塘桂

岙港，温岭市海洋与渔业局的执法人员在

检查时，发现蔡某船上的海虾异常鲜亮，

当场随机抽取了三份样品。后经鉴定，样

品中的二氧化硫含量已经超标5倍以上，

依照规定，属于“超限量滥用食品添加

剂”，当事人将面临刑责。

今年1月3日，蔡某和王某到石塘派

出所投案自首。蔡某说，他知道“虾粉”不

能超标使用，但平时他们都是凭经验撒

的，所以不知道自己的用量有没有超标。

蔡某使用的“虾药”，就是一种焦亚硫

酸钠的化合物，在空气中久置易释放出二

氧化硫气体。在食品工业中，这种物质可

用作保鲜剂，但用量受到严格控制。根据

规定，焦亚硫酸钠用于鲜水产（仅限于海

水虾蟹类及其制品）、冷冻水产品及其制

品（仅限于海水虾蟹类及其制品）时，最大

使用量为0.1g/kg（以二氧化硫残留量

计），而本案其中一份样品检出二氧化硫

残留量达到了1.203g/kg。

检察官介绍，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

释，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

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或者超范

围滥用食品添加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

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即涉

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最终，法院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蔡

某、王某均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罪获刑，蔡某被判处拘役5个月、

罚金4000元，王某被判处拘役3个月、罚

金2000元。

婚礼摄影画质不合格
婚庆公司能退费了事吗？

编辑同志：
我在筹办婚礼时，聘请了一家婚庆公

司全程摄像及制作光盘。我们事后发现，

婚庆公司提供的光盘画质不合格，甚至很

多画面根本无法看清相关内容，究其原因

是婚庆公司的设备故障与工作人员操作

不当所致。鉴于该影像对我意义重大却

又无法修复，导致我受到了一定精神损

害，我认为婚庆公司除赔偿直接损失外，

还应赔偿我的精神损失，但婚庆公司虽然

承认过错，却只同意退还部分费用。请

问，婚庆公司真的能退费了事吗？

读者 付女士

付女士：
婚庆公司不能退费了事，应当向你赔

偿包括精神损害在内的所有损失。

一方面，从合同法角度上看，婚庆公

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鉴于你与婚庆公

司之间已经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决定了婚

庆公司的核心义务就是必须按质按量地

完成摄像任务。就质量而言，如果你们双

方有约定，应当以约定为准；如果约定不

明或者没有约定，则应按照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履行，至少必须依据通常的、符合

合同目的的一般标准履行。毋庸置疑的

是，无论是按照何种标准履行，起码都必

须保障画质清晰。婚庆公司所提供的光

盘画质不合格，甚至很多画面根本无法看

清相关内容，足以表明其未尽到基本义

务。合同法第11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

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

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

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

失。”即婚庆公司除应当采取退还摄像及

其制作费用外，还必须赔偿“其他损失”，

即你要求的精神损害赔偿。

另一方面，从民法角度上看，婚庆公

司应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

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

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

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

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鉴于婚庆的

不可重复性，决定了婚礼摄像属于具有人

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婚庆公司

的行为，无疑给你带来精神损害，根据侵

权责任法第34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

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婚庆公司

应当就其提供的摄影画质不合格，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颜东岳

公交车是儿童“流动避难所”？
公交部门：这是谣言，但能帮一定帮

海虾上撒了过量“虾粉”保鲜
船老大和水手双双被判拘役


